
新竹市政府重大工程廉政平臺第二次交流座談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7月 31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地點：本府第二會議室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主席：黃處長兆祥                      記錄：陳秀芬

壹、 主席致詞：

自今(2018)年初以來，政風處推行「廉政把關，幸福

城市」、「新竹市政府重大工程廉政平臺」、「政風與檢

察官有約」等政策，希望貫徹廉政署以「防弊為先，肅貪

為輔」之宗旨，落實賴院長指示，以「愛護」、「保護」、

「防護」為出發點，不以「抓弊」為功績，創造一個優質

又安心工作環境。

本處持續重視竹市重大建設工程品質，不僅全力落實

走動式管理，積極現地勘查重大工程，同時，亦親自帶隊

至工地現場勘查，積極協助相關承辦單位加強工程品質之

檢視，避免未依圖說或施工規範施作等違失事項發生，並

確保各項工程如期如質完成。

本次座談會邀請到新竹地檢署陳郁仁檢察官，就工程

風險議題進行專題演講分享，期透過此司法與行政互動模

式，讓市府同仁明確了解規範，更讓廠商明確知道責任，

提升本府同仁及相關廠商專業能力，以此常態的溝通管道，

讓新竹市公共工程品質能大步提升。

貳、 秘書單位報告：

報告單位：政風處

 (詳如會議資料)

參、 專題演講(略)



主講人：新竹地方檢察署陳郁仁檢察官

肆、 綜合座談

1、 與談人引言

主持人工務處陳永源處長：

很高興擔任本次座談會主持人。路平專案是市長十分

關心的施政主軸，亦提出「路平三支箭」政策，分別是增

加預算、

道路挖掘自治條例修正為聯合施工與責任加重，最後

則是增加與民眾互動。這三年多來，相信民眾對於路平專

案都是有感的，整體績效也是大幅提升，路平專案的執行

過程有賴監督單位的協助，例如本府有道路工程抽驗小組

的監督機制，檢視施工單位是否確實依據本府自治條例來

鋪設道路。座談內容會以兩項議題進行討論，期盼在座各

位專家能夠提供寶貴意見，讓工程主辦機關及廠商都能有

所收穫。

2、 議題一：案例風險評估─「試體送驗」常見違失態樣

新竹地方檢察署陳郁仁檢察官：

若在驗收鑽心取樣時，有試體調包違反契約規範之情

形，針對刑事責任的部分，若公務員與廠商有共犯詐欺取

財罪，則有刑法第134條假借職務權限而加重刑責之適用。

第二個案例是引用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1項第2款利

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假設公務員跟廠商間被證明中間

有利益交換或金錢上往來，除了構成上述第 5條第1項第2

款犯罪之外，亦成立行收賄罪。

另外，公務員從廠商方收取利益，此利益是不拘形式

的，包括金錢、接受招待等不正利益，倘若只是單純放行

而沒有收取任何財物，則回歸到一般刑法的認定，儘管是



刑法規定，因公務員有第134條之適用，刑責也是相當重。

道路工程抽驗小組林鍷烈外聘委員：

取樣常見的弊端是監造單位事先計畫選擇取樣點，現

場抽驗的時候第一個先看寬度，建議採樣方式是隨機取樣，

第二個常見弊端為送驗階段，廠商可能更換試體或是調整

實驗室的檢測儀器等人為因素，這些都是監造單位必須負

責的範圍。依照工程會訂定的工程品質查核紀錄表，都有

詳細的規範，監造單位應當落實監造義務，提升工程品質。

主持人工務處陳永源處長：

在場有施工廠商、監造單位以及業務單位，其實只要

秉持平常心，依照規範履行契約，即可避免工程弊端的發

生，相對地若違反相關規定則必須負擔嚴苛的刑責。

3、 議題二：廉政細工防治措施-工程及補助款案例弊端態

樣

(一)、態樣一：工程類-驗收不實

政風處黃兆祥處長：

這三個案例都是今年本府發生的實際個案，第一個案

例已經判決確定，目前考績會正在審理中，為了不增加業

務單位的負擔，本處有研擬幾點防治措施的草稿，希望在

既有的模式下再強化防治面向，看大家有沒有其他建議。

新竹市政府稅務局政風室王明禮主任：

首先驗收須依照契約規定來執行，擔任驗收人必須非

常清楚驗收的對象是什麼、攜帶什麼工具到現場或是應該

跟哪些單位合作，若遇到自己不熟悉的領域(例如懂工程，

但不熟悉機電部分)，建議可以邀請外界的專家學者(例如

我們的林委員)，幫助我們協驗的部分。

道路工程抽驗小組林鍷烈外聘委員：

回應王主任提到的協驗部分，本人最近協助處理新埔



鎮公所的行政大樓案，本工程已施工五年了，但尚未進行

正式驗收，這部分將影響建築物進駐使用問題，因此鎮長

邀請我擔任本工程的協驗人員。協驗的重要性除了須具備

專業外，更要在營造廠商與監造單位之間扮演協調角色，

或是履約過程中碰到一些工程爭議時，適時發揮潤滑劑功

能。

遇到施工廠商與監造單位發生爭執時，可由外聘專家

學者站在公平公正立場，以工程契約的各項規定作為考量

基準，避免因民代議員的介入而讓情況更加棘手，因此在

這邊特別建議業務單位邀請擁有實務經驗的外聘委員參與

驗收過程。

此外設計單位設計的圖說、工法或使用材料及單價是

否正確，以上部分的審查非常重要，否則將來可能發生變

更設計，外聘委員能夠依據實際情況填寫意見，而承辦人

可能會受制於設計單位或施工單位的壓力，或因彼此長時

間接觸而無法確實監督。

(二)、態樣二：工程類-規劃不良致變更設計

文化局政風室石新添主任：

針對重大或複雜工程案件，第一可以邀請相關單位或

廠商參加工程說明會，第二建議設計單位親自到現場勘查

地形，使設計更加完善，避免發生多次變更設計的情形，

最後建議多辦理工程類相關課程，聘請外界專家學者擔任

講座，讓相關單位能夠吸取新工法等更多工程知識。

環保局政風室顏景祥主任：

實務上常見工程案件的變更設計，針對這個案件，竣

工完成後超過一年才辦理變更設計，整個作業過程是有疏

失的，因此特別建議承辦人在辦理變更設計流程中，能夠

多與主計及政風單位共同討論聯繫，盡量不要影響到書面

作業時程，以上說明。

(三)、態樣三：補助款類-公器私用



道路工程抽驗小組林鍷烈外聘委員：

針對公器私用的案件，我們要雙重確認當初申請的標

的以及安裝的地點，過程中也要加強檢驗是否符合契約規

定，若不符合則核實不予通過，這部分一定要落實防備。

政風處黃兆祥處長補充說明：

座談會是一個常態的溝通管道，感謝各位貴賓今天的

參與，讓這次的廉政平台座談會發揮溝通的功效，期待未

來溝通順暢，讓新竹市公共工程品質能進一步提升。

伍、 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貴賓今天的參與，套用市長的一句話：「沒

有最好，只有更好。」，道路工程也是「沒有最平，只有

更平」。期透過本府道路工程相關監督機制，達成「只有

更好」的目標，期許從市府員工、五大管線公司、工程承

攬廠商、新竹市民等共同努力，使市府工程能依進度完工

並且兼顧品質，藉此邀請全民一同來監督道路施工進度與

品質，共創幸福城市。


